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

明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依據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於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一

日發布，同年五月二十七日施行，歷經八次修正。為使採購評選委員清

楚機關採購計畫需求，評選結果務實可行，且鑒於採購評選委員會辦理

評選之相關作業程序，有檢討精進及更明確規定之必要，並避免受聘擔

任個案採購之評選委員，與投標廠商間具有合作、競爭或師生關係，未

能公正辦理評選，爰修正本規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確保所評選之方案務實可行，增訂工作小組就受評廠商之初審意

見，包括廠商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標的之目的、定位、功能、標

準及特性等事項；及允許廠商提出實際所需經費、期程或較佳方案

者之合理性。（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為落實法規所定程序，修正及增訂委員於評選後所彙整製作之總表

應載明之事項，包括出席委員是否逐項討論再予評分等事項。（修

正條文第六條之一） 

三、為強化角色或利益衝突之迴避，增加外界對評選公正之信任，增訂

委員本人或本人擔任負責人之法人、團體，三年內曾參與政府採購

案投標者；與委員本人有僱傭關係之廠商三年內曾與投標廠商參與

同一政府採購案之競標、共同投標者；委員本人與投標廠商或其負

責人、投標專案參與人員有碩士或博士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學生之

關係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為免外界質疑評選之公正性，增訂委員於所評個案採購決標後，不

得擔任該採購案得標廠商履約工作成員，或受聘協助履約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一）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機關成立之工作

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

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

就受評廠商資料擬具初

審意見，載明下列事

項，連同廠商資料送本

委員會供評選參考： 
一、 採購案名稱。 

二、 工作小組人員姓

名、職稱及專長。 

三、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

項目所報內容是否

符合招標文件所定

之目的、定位、功

能、標準、特性、

經費、期程及其務

實可行性。於技術

服務採購之招標文

件允許廠商在符合

所定目的、定位及

功能下，提出實際

所需工程經費、期

程或較佳內容者，

其與招標文件之差

異及合理性。 
四、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

項目之差異性。 

第三條 機關成立之工作

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

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

就受評廠商資料擬具初

審意見，載明下列事

項，連同廠商資料送本

委員會供評選參考： 
一、採購案名稱。 

二、工作小組人員姓

名、職稱及專長。 

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

項目所報內容是否

符合招標文件規

定。 

四、受評廠商於各評選

項目之差異性。 

一、修正第三款，考量評

選委員辦理評選，係

協助機關選出務實可

行方案，評選委員應

瞭解廠商服務建議書

是否符合招標文件所

定之目的、定位、功

能、標準、特性、經

費、期程及其務實可

行性，爰定明工作小

組初審意見應載明前

開審查事項之審查結

果供評選委員參考，

以利評選結果務實可

行。 
二、經檢討實務流標之原

因，其中包括機關於

計劃階段所設定之經

費或期程不合理，卻

仍以此為列入招標文

件，作為評選技術服

務廠商之基準，迫使

技術服務廠商為求得

標，而提出不可行之

方法，致設計完成後

工程流標或必須追加

經費或期程。為使技

術服務廠商能核實反

應實際需求之經費、

期程，或增加經費、

期程而獲得更佳方

案，並使機關有機會

及早發現問題或決定

是否採用較佳方案，

而予增訂部分文字。

另廠商所提之較佳方

案，仍應有一定範

圍，爰規定應於招標

文件所定目的、定位

及功能內，併予敘



明。 
第六條之一 委員辦理評

選，應於機關備具之評

分 (比) 表逐項載明各

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

位，並簽名或蓋章。 
機關於委員評選

後，應彙整製作總表，

載明下列事項，由參與

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

章。其內容有修正者，

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

章： 

一、採購案。 

二、各受評廠商名稱及

標價。 

三、本委員會全部委員

姓名、職業、評選

優勝廠商或評定最

有利標會議之出席

委員姓名。 
四、各出席委員對於各

受評廠商之評分或

序位評比結果。 

五、全部出席委員對各

受評廠商之總評選

結果。 
六、出席委員是否先經

逐項討論後再予評

分。 

七、不同出席委員評選

結果有無明顯差異

情形，如有，其情

形及處置。 
八、本委員會或個別委

員評選結果與工作

小組初審意見有無

差異情形，如有，

其情形及處置。 

前項第四款，各受

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

比結果，其所標示之各

出席委員姓名，得以代

號代之。 

第六條之一 委員辦理評

選，應於機關備具之評

分 (比) 表逐項載明各

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

位，並簽名或蓋章。 
機關於委員評選

後，應彙整製作總表，

載明下列事項，由參與

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

章。其內容有修正者，

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

章： 

一、採購案。 
二、各受評廠商名稱及

標價。 
三、本委員會全部委員

姓名、職業、評選

優勝廠商或評定最

有利標會議之出席

委員姓名。 
四、各出席委員對於各

受評廠商之評分或

序位評比結果。 
五、全部出席委員對各

受評廠商之總評選

結果。 
前項第四款，各受

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

比結果，其所標示之各

出席委員姓名，得以代

號代之。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二項，為使評

選委員會確實依第三

條之一及第六條規定

辦理，且供外界瞭解

處置情形，爰增訂第

六款至第八款規定，

評選總表需載明前開

辦理及處置情形，以

確保評選作業之週妥

及公正性。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

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利益。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

評選之廠商或其負

責人間現有或三年

內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理關係。 

  三、本人或本人擔任負

責人之法人、團

體，三年內曾參與

政府採購案投標。 
  四、與本人有僱傭關係

之廠商三年內曾與

投標廠商參與同一

政府採購案之競

標、共同投標。 
  五、本人與投標廠商或

其負責人、投標專

案參與人員有碩士

或博士學位論文指

導教授與學生之關

係。 
  六、委員認為本人或機

關認其有不能公正

執行職務之虞。 
  七、有其他情形足使受

評選之廠商認其有

不能公正執行職務

之虞，經受評選之

廠商以書面敘明理

由，向機關提出，

經本委員會作成決

定。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

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利益。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

評選之廠商或其負

責人間現有或三年

內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理關係。 

  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

關認其有不能公正

執行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

評選之廠商認其有

不能公正執行職務

之虞，經受評選之

廠商以書面敘明理

由，向機關提出，

經本委員會作成決

定。 

一、序文、第一款及第二

款未修正。 

二、為避免委員於一定期

間，有時擔任投標廠

商，有擔任評選委

員，有角色衝突之

虞，爰增訂第三款。 

二、為避免委員任職之廠

商與投標廠商間曾經

有競爭或合作關係，

造成外界質疑利益衝

突或評選不公情形，

爰增訂第四款。 

三、考量碩、博士指導教

授與學生之情誼一般

甚佳，為免引致有未

能公正辦理評選之疑

慮，爰增訂第五款。 

四、現行條文第三款及第

四款移列第六款及第

七款，內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之一 本委員會

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

料之時起，不得就該採

購案參加投標、作為投

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

任工作成員。其有違反

第十四條之一 本委員會

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

料之時起，不得就該採

購案參加投標、作為投

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

任工作成員。其有違反

一、現行條文移列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評選委

員協助機關辦理評

選，獨立超然執行職

權，並受機關及廠商



者，機關應不決標予該

廠商。 

      本委員會委員於所

評採購個案決標後，不

得擔任該案廠商之履約

工作成員，或協助履

約。其有違反者，機關

得終止契約或解除契

約。 

者，機關應不決標予該

廠商。 

敬重，如於所評採購

案決標後，再受該案

之得標廠商邀請擔任

該採購案履約工作成

員，或受聘協助履

約，可能遭外界質疑

評選之公正性，爰增

訂禁止規定及違反之

處置。 

 

 


